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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 B ( 2 ) 2 7 5 6 / 9 8 -9 9 ( 0 1 )號文件

政府對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負荷物移動機械 )規例》

小組委員會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會議

所提問題作出的回應

( a )項︰指定機械及設備操作員資歷評定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(連同

各委員所代表的機構名稱 )。

指定機械及設備操作員資歷評定諮詢委員會 (委員會 )一九九七

至一九九九年度的委員名單載於附件 1。

( b )項︰指定負荷物移動機操作員訓練證書有效期為多久？如須續領該

等證書，有關操作員是否必須參加複修課程？

當局會在徵詢受影響行業人士的意見後，定出指定負荷物移動

機操作員訓練證書的有效期。為方便向業界徵詢意見，勞工處在一九

九九年八月二十日的會議上先行徵詢委員會的意見。委員會表示，發

給推土機械操作員的訓練證書，有效期應為五年，而叉式起重車操作

員所持證書的有效期則應為十年。兩類證書的有效期長短有別，反映

出操作有關設備所需的技術和知識水平並不相同，而兩種設備在引入

新型號方面的機會亦有所差異。委員會同意，應規定證書持有人參加

有關的複修課程 (推土機械操作員複修課程為期一天，叉式起重車操

作員複修課程則為期半天 )，並通過一項測驗 (採用多項選擇題形式的

筆試 )，然後才可獲發新證書。這項規定可確保操作員具有所需的知

識、技能和安全意識。重新生效的證書的有效期，應與最初簽發的證

書的有效期相同。

勞工處現正擬備一份文件，向有關行業的商會和職工會，以及

相關的專業團體介紹訓練計劃的梗概，從而徵詢他們的意見。在接獲

有關意見後，勞工處便會擬定詳細指引，並發給各培訓機構遵行。

( c )項︰如所操作的負荷物移動機的類型並無改變，現有的操作員可否

豁免修讀複修課程？

我們認為不應豁免現職負荷物移動機操作員修讀複修課程，因

為這些課程涵蓋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安全訓練，使學員學到最新的安

全知識，同時加強他們的安全意識，令他們可以安全地操作機械。這

方面的規定與現職起重機操作員和吊船工人在有關規例下，須接受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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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和申領證書的安排大致相若。此外，對於並非經常操作有關機械的

操作員來說，複修課程可確保他們具備操作負荷物移動機 (包括現有

或新的改良型號 )的能力。

委員會成員建議，推行訓練計劃時，應規定具備三年經驗的推

土機械操作員，以及具備一年經驗的叉式起重車操作員，須修讀為期

兩天的複修課程，而在修畢課程後可獲發證書。至於工作年期未符規

定的人員，則須修讀時間較長的正式課程，而課程長短視乎擬操作的

機械種類而定。對於已修讀現時由建造業訓練局 (建訓局 )、職業安全

健康局 (職安局 )和職業訓練局 (職訓局 )舉辦的有關課程的人員，委員

會認為勞工處應考慮承認其所受的訓練和獲發的證書。我們會把委員

會的建議載於向有關行業發出的諮詢文件中。

( d )項︰為何把兩日的複修課程數費定得這樣高昂 (每人 1 , 200 至 2 , 280

元 )？政府會否考慮撥款資助這些訓練課程？

政府已要求有關培訓機構就推土機械和叉式起重車操作員的複

修課 程， 提供 收費 方面 的分 類細 帳 。有 關職 訓局 ／海 港運 輸業 總 工

會、職安局和建訓局所舉辦的課程，其分類細帳現分別載於附件 2 至

4。

概括而言，課程收費相對較高的原因，在於學員與導師的比例

較小、租用訓練場地和機械的費用甚高，以及須支付保險費等等。至

於撥款資助這些訓練課程的問題，這並不符合政府的政策。

( e )項︰完成訓練課程的操作員如未能通過有關評審，可否即時申請重

讀，並且免繳學費？

委員會認為，修畢訓練課程但又未能通過有關測驗的操作員，

應獲得一次重考機會。我們會在發給培訓機構的指引中，鼓勵他們盡

快安排重考，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，在第一次測驗當日進行重考。至

於未能通過評審的學員申請重讀的費用和手續，我們認為應由培訓機

構決定。

就現有的培訓機構而言，海港運輸業總工會和職安局指出，修

畢其叉式起重車訓練課程但未能通過評審測驗的學員，可申請重考一

次，而且毋須繳交費用。建訓局則表示，參加該局所舉辦的推土機械

操作訓練課程的學員，可申請重考不及格的部分，但須繳付有關的考

試費用，筆試費為 11 0 元，實習試費則為 7 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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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項︰複修課程會否設有學員須符合的工作年期規定？

委員會認為，複修課程應對學員的工作年期作出規定。就現職

操作員而言，有關規定應如上文 ( c )項所載。至於日後的證書持有人如

欲辦理證書重新生效手續，委員會則建議，應規定在證書到期前的五

年內，推土機械操作員須具備在行內操作有關機械的三年經驗，而叉

式起重車操作員則須具備兩年操作經驗。

( g )項︰政府應考慮在該規例明文規定，承認現時由建訓局／職訓局舉

辦的訓練課程。

政府不打算在該規例明文規定，承認任何現有的訓練課程，因

為在建議中的該規例第 2 條有關“訓練課程”的定義已訂明，勞工處

處長有權認可任何在法例制定前舉辦的訓練課程和發出的證書，並且

有追溯效力。如在該規例作出明文規定，只會令處長不能靈活處理，

同時不得不規定日後舉辦的課程，在水平和要求方面須與現時建訓局

／職訓局所舉辦的課程相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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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指定機械及設備操作員

資歷評定諮詢委員會的成員

( 9 7 年 10 月  –  9 9 年 9 月 )

主席

麥鴻驥先生 勞工處助理處長 (職業安全 )

委員

黃任賢先生 由香港建造商會提名

陳銀有先生 由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提名

鄧華勝先生 代表職業安全健康局

唐一柱先生 代表建造業訓練局

曹志華先生 由香港工程師學會提名

李志 先生 由註冊安全主任協會提名

秘書

陳志華小姐 勞工事務主任 (職業安全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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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海港運輸業總工會主辦

職業訓練局資助

的叉式起重車操作員複修課程

學費︰ 每人 1 , 80 0 元

總工會會員每人 1 , 20 0 元

(每名成功修畢上述課程的學員可獲職訓局退回 2 00 元資助金額 )

成本分類細帳 每名學員的平均成本

1 . 保險費用

(訓練場地、導師和學員 ) 1 6 6 . 60 元

2 . 場地費用

(筆試、課室、日常費用 ) 2 0 8 . 30

3 . 什項開支

(制服、安全帽、文具、講義、證書等 ) 2 1 2 . 10

4 . 設備費用

(兩部叉式起重車租金每日 1 , 40 0 元，燃

油費每堂 30 0 元，運費每堂 1 , 40 0 元 )

4 9 1 . 60

5 . 導師酬金

(筆試每日 60 0 元×2

實習試及維修保養試每日 60 0 元×2)

4 0 0 . 00

6 . 課程資料編製及教具維修保養 5 0 .0 0

7 . 行政及宣傳費用 5 0 .0 0

合計︰ 1 , 57 8 . 6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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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職業安全健康局

叉式起重車操作員兩日複修課程

成本分類細帳 每名學員的平均成本

1 . 導師酬金

(課堂 65 0 元×6 小時＝ 3 , 90 0 元

實習 650 元×6 小時×7 位導師＝ 27,300 元 )

3 1 ,2 00 元

2 . 租用場地

(課堂 (職安局訓練中心 0 元—豁免 ) )

實習 (海員訓練中心 1 ,10 0 元 )

1 , 10 0

3 . 租用叉式起重車 9 , 00 0

4 . 保險費用 (包括課程學員、設備及第三者

財產損毀保險 ) 2 , 00 0

5 . 課程資料 1 , 00 0

6 . 營運成本 3 , 54 8

合計︰ 4 7 ,8 48 元

每班二十一人計的每人學費 2 , 27 8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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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建造業訓練局

推土機械操作員兩日複修課程

每人學費

1 . 複修課程 (如分開修讀 ) 4 0 0 元

2 . 筆試 (如分開參加 ) 1 1 0

3 . 實習試 (如分開參加 ) 7 0 0

4 . 上述 1 至 3 項全選 1 , 20 0

註

( a ) 複修課程和筆試每六名學員一組，由一名主考員負責。

( b ) 實習試以一名主考員監督一名考生的方式進行。

( c ) 所定出的收費率是用以收回考試的實際成本，而建訓局並無收

回間接成本。


